朝陽科技大學

  「教師進修」之個人資料蒐集、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
依據「個人資料保護法」(以下簡稱個資法)，請詳細閱讀朝陽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依個資法第8條規定所為「教師進修申請表」以下之個人資料蒐集、處理及利用告知事項。

一、組織名稱：朝陽科技大學。

二、個人資料蒐集之目的：管理教師進修員額、進修狀況及經費補助等相關人事管理事項。

三、蒐集個人資料之類別：詳如「朝陽科技大學教師進修申請表」，識別類(C001)、學校紀錄(C051)、現行受僱情形(C061)、工作之評估細節(C071)。

四、個人資料處理及利用：

(一)個人資料利用之期間及地區：台灣地區(包括澎湖、金門及馬祖等地區)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本校將自即日起至本校存續期間利用上述資料。

(二)個人資料利用之對象及方式：

(1)本校為達前述蒐集之目的，將於必要時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以聯繫、通知等。

(2)除本校外，於必要時將您的個人資料適度提供予第三人如公務機關、其他學術研究機構及其他為達蒐集之目的所需提供之機關。

五、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益：您得針對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詢、閱覽、補充、更正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及請求刪除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之當事人權利，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者，本校得拒絕之。權利之行使方式請洽本校人力資源處人事服務組分機3024。若因您行使上述權利，而導致權益受損時，本校將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
朝陽科技大學教師進修申請表
※本單將呈現為會議審核資料，內容請以電腦繕打，單張，不跨頁。
	單位(簡稱)
	姓名
	人事代碼
	報部職稱
	到校日 (以編制內專任為準)

	
	
	
	
	民國
	
	年
	
	月
	
	日

	申請人資格確認

	□A.到校前已進修新進專任教師。

	□B.本校現職專任教師 (續填下列)
	符合
	未符

	B-1.連續服務2年以上。
	□
	□

	B-2.通過最近1次（      學年度）專任教師評鑑。
	□
	□

	B-3.曾有進修事實者，應依教師進修辦法履行返校服務義務完成後，自次學期起重新累計至申請當學期結束年資滿2年。
	□
	□

	進修學校（完整全名）
	進修系所（完整全名） 

	(中文)
	
	(中文)
	

	(英文)
	
	(英文)
	

	進修學校地點
	博士班之主修領域 (限10字內)

	□境內
□境外，國名:

	縣市
名稱
	
	

	申請方式
	開始日期(民國年/月)
	結束日期(民國年/月)
	小計年數

	□1.在職進修
	/
	/
	

	□2.留職停薪
	/
	/
	

	□3.帶職帶薪
	/
	/
	

	1. 申請期間起訖年月均以「學期」為計算基準。

2. 截止日計算至當學期迄日(即1月或7月)。
	合計
	

	辦理附件
	□履行返校服務合約書
□計畫書
□其他:錄取或入學通知書
	申請人簽章
	聯絡分機:
年   月   日


	審議單位
	檢附會議紀錄資訊
	承辦人簽章
	主席簽章

	系級
教評會
	會期:(  )學年第(  )學期第( )次
	日期:
	
	

	
	決議:□通過
□不通過，理由：
	
	

	院級
教評會
	會期:(  )學年第(  )學期第( )次
	日期:
	
	

	
	決議:□通過
□不通過，理由：
	
	

	承辦單位會簽欄
	□新案　□追認（原因：□到校前已進修；□其他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□擬提送校級教評會審議。
□其他說明：

	校級
教評會
	會期:(  )學年第(  )學期第( )次
	日期:
	
	

	
	決議:□通過
□不通過，理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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